
104年新竹校區環保創意流行舞蹈比賽初賽 賽後說明 

104年 11月 11日 

 

    新竹校區學務處於 104 年 11 月 4 日舉辦「環保創意流行舞蹈比賽」初賽結束後，網路上掀起不

少爭論，甚至提及得名科系有黑箱作業之嫌疑，謠言抹黑學務處與協辦街舞社同學，掀起不少風波，

針對此次比賽事件，特此說明如下： 

 

一、 配合五十週年校慶，首次北竹校區聯合辦理舉辦初賽，各取前三名到台北校區決賽。 

1. 每年校慶台北與新竹兩個校區「各自舉辦」校慶舞蹈比賽，為慶祝本校建校五十周年校慶，

今年特別擴大北竹校區「聯合舉辦」。 

2. 兩校區於 104年 11月 4日舉辦初賽各取前 3名，將在 104年 11月 14日在台北校區進行決賽。

由於是聯合舉辦，此次舞蹈比賽規定是由臺北校區學務處體衛組處理，新竹校區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辦理活動，主要係藉由流行舞蹈為主與綠色環保意識為輔結合，表現出年輕人的活力

及創意思考能力；挑戰自我實現整體理念、培養互助合作與展現團隊默契、發揮創意無限的

精神。 

 

二、 此活動是竹課外組辦理，竹街舞社同學只是協辦工作人員，沒有提前接觸到評審，絕對沒有黑

箱決定名次之事。 

1. 竹課外活動組辦理此活動，街舞社協辦擔任工作人員，為求公正，街舞社挑選工作人員時也

完全避開參與系上舞蹈競賽的同學，完全公私分明。 

2. 舞蹈比賽三位評審老師是由台北校區體衛組組長聘請， 104年 11月 2日(星期一) 初賽前兩

天才通知新竹校區課外組，由課外組老師連絡評審，街舞社只是被告知製作評審老師名牌，

若街舞社同學知道評審是誰，也很難短短 2天的時間要編舞、練舞、租借衣服等，絕對來不

及。 

3. 以後辦理此活動，將會由學務處謹慎處理評審邀請聯繫之事，協辦人員也是以當天工作為主，

避免都是同一個系的同學當工作人員，未來可考慮工作人員可由各系推派 2~3位同學參加。 

 

三、 評審老師皆是足以擔任舞蹈比賽評審的專業人士。 

三位評審老師中有二位是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科系老師，一位是國立交通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學

術專長是有氧舞蹈、現代舞蹈；一位是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休閒運動保健系主任；一位是新竹市光

復中學啦啦隊教練，介紹評審時啦啦隊的經歷只是他們的其中一項，評審都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

比賽評審經驗，三位評審老師都有能力且有資格擔任本次比賽評審。 

 

四、 辦法上已明訂競賽人數不足 45-55人扣分。 

1. 本次比賽辦法明定：每隊參賽人數為 45-55 人，每增減一人扣總分 5 分，採累計扣分……，

所以依據比賽辦法扣分，比賽前各系都知道。試想如果沒有規定人數扣分標準，各系人數差

異太大，是不是更影響比賽結果。往後相關比賽將會把各系班級總數多寡納入考量，避免人

數少的科系因為上場比賽人數不足而被扣分。 

2. 新竹校區電通系、資工系學生人數較少，也是派員上場參加，表現比去年更加進步。盡力參

加比賽總比直接棄賽者強多了，外人並沒有嘲笑，反而會佩服的是就算人數少，也努力勇敢

的站上舞台表演。 



 

 

五、 本次辦法危險動作並未明訂扣分標準，未來辦法仔細規定並載明。 

四年前開始校慶舞蹈比賽的正式名稱為「環保創意流行舞蹈比賽」，不再進行「啦啦舞」比賽，

此次僅是說明會時有口頭告知各系舞蹈不要進行危險動作，危險動作於本次比賽辦法中並未明訂

扣分標準，但實際上各系應避免任何危險動作，主要還是希望安全第一，往後相關比賽危險動作

將明訂扣分標準，由評審進行扣分。 

 

六、 比賽辦法規定共有創意表現 20%，團隊精神 15%、服裝與道具 15％、舞蹈動作技巧運用 25%、整

體實施 25％，不是只有創意與環保兩類。 

本次比賽辦法中明定「環保創意流行舞蹈比賽」，評分標準並不是只有創意這項分數，創意表現

20%，還有其他的分數(團隊精神 15%、服裝與道具 15％、舞蹈動作技巧運用 25%、整體實施 25

％)，每個系的創意不盡相同，總成績是將各項成績加總，全權交由評審決定。本次比賽辦法中

有提到環保的部分是在評分標準中的服裝道具 15％，往後相關比賽將考慮將比賽名稱中的「環

保」拿掉，單純是創意舞蹈比賽。 

 

七、 「跳出場地限制之外」於比賽辦法中，並未明訂扣分標準。 

在說明會時與各系討論比賽辦法是否有其他建議與要修正之地方，當時大家沒有回應及沒意見，

表示通過。說明會中有提到表演範圍為 16 米*17 米，但是發給大家的比賽辦法中並沒有提到任

何跳出範圍會扣分，之前如果工作人員有提到扣分是不對的，比賽前已經更正，造成各系困擾非

常抱歉，往後相關比賽「跳出場地限制之外」如需扣分，將於比賽辦法中明訂扣分標準。 

 

新竹校區課外活動組  啟 


